
尖阁诸岛

日本国 外务省



尖阁诸岛是位于南西诸岛最西端的鱼钓岛、北小岛、南小岛、
久场岛、大正岛、冲之北岩、冲之南岩、飞濑等岛屿的总称。岛
上曾经有过加工刨鱼花的工厂，也有一些日本人定居过，但现在
该诸岛都是无人岛。久场岛（及周边小岛）为私有地，其他都为

◆尖閣諸島◆

◆尖阁诸岛之地图◆
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

都很明确，实际上我国有效控制着该诸岛。
根本不存在围绕尖阁诸岛要解决的领有权问题。

◆日本之基本立场◆

有关尖阁诸岛的基本立场及相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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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之南岩

冲之北岩

飞濑

約１１０ｋｍ

約２７ｋｍ

久场岛

大正岛

北小岛

南小岛

約５ｋｍ

鱼钓岛

该诸岛都是无人岛。久场岛（及周边小岛）为私有地，其他都为
国有地。行政上该诸岛属于日本国冲绳县石垣市。

所有
者

面积
(km)

原委

鱼钓岛 国 3.6

1896年免费出借给民间人
士。1932年出售给民间人
士。（此后，在民间人士
之间有过所有权的迁移。）

自2002年4月1日国家开
始租赁。自2012年9月11
日由国家取得和拥有。

北小岛 国 0.26

南小岛 国 0.32

久场岛 民间人 0.87 1972年以后根据日美地
位协定被指定为美军设
施区域。大正岛 国 0.04 一贯都属于国家拥有

冲之北岩 国 0.05

一贯都属于国家拥有冲之南岩 国 0.01

飞濑 国 0.02



1895年1月 由内阁会议（“阁议”）正式将尖阁诸岛编入我国冲绳县内。

1946年1月 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所发出的备忘录,停止日本的行政权。

（美国开始对冲绳施政）

1951年9月 签署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

放弃对台湾及澎湖诸岛的领有权（第二条）:尖阁诸岛仍属于日本领土

美国拟将南西诸岛置于托管并对此开始行使行政权（第三条）

有关尖阁诸岛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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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发布沿岸矿物资源调查报告。

⇒指出东海海底有可能蕴藏石油

1971年6月 签署冲绳返还协定。施政权由美国归还给日本。

双方都承认的共识纪要中，尖阁诸岛被包含在返还范围之内。

1971年 中国及台湾首次正式主张“领有权”

（台湾主张=“外交部”声明（6月）、中国主张=外交部声明（12月））

1992年 中国制定《领海及毗连区法》



我国主张之要点

①根据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了台湾。尖阁诸岛
仍属于日本领土。
→ 中国和台湾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

②中国和台湾等到石油的存在被指出后的一九七一年才开始主张
“领有权”。

③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过程
中，根本不存在“搁置”尖阁问题的共识。

④历史上也没有佐证中国及台湾实际控制该诸岛这一主张的依据。

⑤日本一直为了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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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根据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了台湾。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

→ 中国和台湾没有提出过异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基础
上，《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签署）从法律上确定了日本
领土。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及澎湖诸岛。此
外，第三条规定南西诸岛被置于美国的施政权之下。此时尖阁
诸岛被包含在南西诸岛，即仍属于日本领土。换言之，尖阁诸诸岛被包含在南西诸岛，即仍属于日本领土。换言之，尖阁诸
岛没有被包含在日本所放弃的台湾及澎湖诸岛。

●台湾（注）在《日华和平条约》（1952年签署）上追认了《旧金
山和平条约》，并就尖阁诸岛的处理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当
时中国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

（注）当时中华民国（台湾）是被我国承认为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

●1972年，美国将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南西诸岛归还给日本。尖
阁诸岛明确被包含在此协定所规定的返还对象区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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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英美联合宣言）（1941年8月）
第一, 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开罗宣言（1943年11月）
该加盟国（注：美、英、中华民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该加盟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

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从中国人手里所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岛等地域，归还中华民
国。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波茨坦宣言 (1945年7月）
八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
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对日和平条約（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9月签署，1952年4月生效）
第二条（b）日本国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所有权利、权原及请求权。
第三条 日本国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南西诸岛（包括琉球诸
岛及大东诸岛）（中略）、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唯一施政方的任何提议。
在此提议提出并获得通过之前，美利坚合众国有权对包括领水在内的这些岛屿的领域及居民，
行使全部或部分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权力。

●日华和平条约 (1952年4月签署，同年8月生效）
第二条 兹承认依照公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市签订之对日和平
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
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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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美国所签署的《冲绳返还协定》（1971年6月签署、1972年5月生效）
共识纪要
日本国政府之代表者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代表者纪录，在今天签署的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有关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

的协定谈判中所达成的以下谅解事项。
关于第一条，
同条二中所指的领土是，根据与日本国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中规定的美利坚合众国施政权下的领土，即按照一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美国民政府布告第二十七号》中所指，用直线依次连接下列坐标的各点所形成区域内的所有的岛、
小岛、环礁及岩礁。

北纬二十八度东经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分
北纬二十四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
北纬二十四度东经一百三十三度
北纬二十七度东经一百三十一度五十分
北纬二十七度东经一百二十八度十八分
北纬二十八度东经一百二十八度十八分
北纬二十八度东经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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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进行了学术
调查,结果发现东海下面有可能蕴藏着石油, 尖阁诸岛由此受
到瞩目。

ＥＣＡＦＥ报告书（1969年）（摘录）：蕴藏石油及天然气之可能性最大的区域是台湾东北方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
区。···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油田之一。该地区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大陆架之
一。此外，不仅由于军事及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由于甚至类似于通过此次调查获得的地质学方面的知识都很缺少，所以目前它
是在凿井挖掘方面足迹未到的地区。

●中国和台湾此前没有提出过任何主张，到了1970年代才开始主

②②中国和台湾于被指出有石油存在之后的1971年才开始主张“领有权”

●中国和台湾此前没有提出过任何主张，到了1970年代才开始主
张对尖阁诸岛的“领有权”

1970年12月，中国新华社刊载批判日本“领有”尖阁诸岛的一文。1971年4月，台湾“外交部”发表发言人谈话。

1971年6月 台湾“外交部”声明（摘录）
该列屿系附属台湾省，构成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基于地理地位、地质结构、历史联系以及台湾省居民长期继续使用之理

由，已于中华民国密切相连，···故应于美国结束管理时交还中华民国。

197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声明（摘录）
在这个协议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尖阁诸岛）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

犯。 钓鱼岛（尖阁诸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是中国台湾的附
属岛屿，而不属于琉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冲绳。

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
条约——《马关条约》。

1972年3月 日本外务省发表正式见解并对上述台湾和中国的主张进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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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期，配合自己的主张修改了课本上的地图

1970年
标示为“尖阁群岛”

1971年
标示为“钓鱼台列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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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谈判以及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
判的过程中，并没有日本承认过围绕尖阁诸岛的领有权存在该解
决的问题，也没有日本就“搁置”与中方达成共识这一事实。

【日中首脑会谈（田中角荣总理/周恩来总理） 】 （1972年9月27日）（已公开外交纪录）
（田中首相）：您对尖阁诸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事宜。
（周总理）：这次不想谈尖阁诸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不好。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
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

③③在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谈判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就尖阁诸岛“搁置问题” 的共识。

【日中首脑会谈（福田赳夫总理/邓小平副总理）】 （1978年10月25日）（日中和平条约谈判时）（已公开外交纪录）
（邓副总理） （···以突然想出来的样子···）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两国之间存在各种问题。例如，中国叫钓鱼台，日本叫尖阁

诸岛的这一问题。这种事宜本来不需要在这次会谈中提出。我已在北京向园田外务大臣说过，也许我们这代人缺少智慧不能解
决，但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解决问题。看待该问题需要从大局出发。（福田首相对此没有回应。）

【与上述首脑会谈同日举行的邓小平副总理记者招待会】 （197８年10月25日）
（记者）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对最近的纠纷感到遗憾。请问副总理对此有何见解。
（邓副总理）
我们把尖阁诸岛叫钓鱼岛，对此我们叫法不同，的确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触及这一问题。
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凭中国人的智慧只能想出这一办法。因为，一开始谈到这个问题，
就说不清楚了。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最好避开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
放一下也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就这个问题谈不拢，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
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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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主张，尖阁诸岛通过《下关条约（马关条约）》
（1895年4月签署）作为台湾的一部分被割让给日本，但其主
张并没有根据。

 没有痕迹清国在缔结《马关条约》之际将尖阁诸岛作为台湾的一部分割让给日本。当时日本和清国之间没有存在尖阁诸岛被包
含在通过日清战争《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这一认识。
 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前的1885年以来，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
痕迹。在此基础上，在缔结《马关条约》前的1895年1月将尖阁诸岛正式编入我国领土。

●马关条约第二条 清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

④④历史上也没有佐证中国及台湾主张的依据

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
从鸭绿江口溯该江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

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第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第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虽然中国主张，它从明朝及清朝时代就将尖阁诸岛视为台湾的附属
岛屿，并作为自己的领土实际控制该诸岛，但其主张并没有根据。

 中国主张，尖阁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固有领土，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及利用，而且在明朝时中方的册封使就已发现和认知
该岛屿，该岛屿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但是，如果只是发现岛屿或具有地理上接近性等，则构不成作证领有权主张的依据。
（注）在国际法上，仅是发现并不足以构成取得领域权源的根据，而需要拥有明确的领有意图并以连续与和平的方式行使领域主权（=实际控

制）。

 虽然中国主张尖阁诸岛从明朝起就属于中国领土，但是当时连台湾都说不上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时的台湾未必在福建省的控制
之下，而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等是将该岛的商埠作为自己根据地的。此后，郑氏将台湾作为据点抵抗清朝。据说清朝于1683年
把台湾编入版图，但是其统治范围主要限于台湾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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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刊物中也有记载来证明中国认为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

1953年1月8日人民日報

有记载称“琉球诸岛（中略）由尖阁群岛、先岛

诸岛、大东诸岛、冲绳诸岛、大岛诸岛、吐噶喇

诸岛、大隅诸岛等七组岛屿”构成。”从此看出当

时中国认为尖阁诸岛是为冲绳的一部分。

魚釣島 尖閣群島

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60年4月出版）

地图上有“尖阁群岛”、“鱼钓岛”等记载，可

以看出中国使用过日本所主张的名称。此外，尖

阁诸岛被处理为属于冲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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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为中华民国）发出给日方的感谢书（1920年）中
也有记载来证明中国将尖阁诸岛认识为日本的领土。

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之感谢状（１９２０年５月发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遇险在尖阁诸岛鱼钓岛周边海域的福建省渔民被我国国民救助。因此，于一九二
零年五月当时的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向我国国民发出感谢信。
该信中明确表述，福建省渔民遇险后漂流所至的地方是“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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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两国尚未划定东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界线。但双方
保持着有关东海的对话以及合作。

１９９６年～ 关于海洋法等的日中间磋商
１９９７年 缔结（新）日中渔业协定

（１９９６～９９年 频繁发生中国海洋调查船只在未经我方事前同意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开展考察活动）
２００１年 建立关于海洋科学考察相互事先通报的框架

（２００４年 中方在“白桦”油气田上开始建设开采设施）
２００４年～ 关于东海等的日中磋商
２００８年 日中两国关于东海的合作达成共识

（２００８年 中国海监船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长时间逗留并徘徊）

⑤⑤日本一直在致力于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２００８年 中国海监船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长时间逗留并徘徊）
２０１０年 启动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相关国际协定缔结谈判
２０１１年 建立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双方就日中海上搜救（SAR）协定达成原则共识。

●另一方面，中国于1992年制定“领海及毗连区法”，初次明确
规定尖阁诸岛被包含在中国领土之内。

●随着海洋权益意识的提高，中方海洋相关机构不断扩大活动范
围及能力，并在2008年12月发生中国海监船侵入我国领海之件
以来，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活动之规模和频率均呈现着增大趋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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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①“根据1943年的《开罗宣言》及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尖阁诸
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归还给中国。”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规定当时联合国战后处理基本方针的政治文件。
战争结果的领土主权处理，最终根据以和平条约为主的国际协议来决定。至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律上确定战后日本领土范围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实际
上日本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了《开罗宣言》所论及的台湾及澎湖岛。但
是《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中并没有记载改变尖阁诸岛的领有权的。《旧
金山和平条约》将尖阁诸岛作为日本的领土。

【【附录附录】】关于中国及台湾独自主张的几个论点关于中国及台湾独自主张的几个论点

15

金山和平条约》将尖阁诸岛作为日本的领土。

论点②“由日本政府购买尖阁三岛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及
原则的严重挑战。”

→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支撑着国际社会的和平及繁荣。中国也在2008年两
国首脑所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中积极评价称战后的日本以和平的手段为世界
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将两国之间的见解分歧轻易地连系到过去的战争是从事
情的本质转移视线之行为，既没有说服力，又缺少建设性。



附件附件

资料集

～证明中国主张并无根据的地图等～

1



 1971年，在尖阁诸岛周边被指出可能蕴藏有石油之后，中国才开始
主张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权”。而在此之前，中国对国际上业已
确立的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拥有未曾提出任何异议确立的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拥有未曾提出任何异议。

 现在中国提出的“领土主权”主张，与1971年之前中国自身的立场
相矛盾 虽然中国主张“自古以来”的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权”相矛盾。虽然中国主张“自古以来”的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权”，
但下页以后的地图等资料证明这一主张缺乏说服力。

 日本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基于事实与法律进行主张非常重要，并尊重
基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战后秩序，将按照基于联合国宪章的
“法治”观念应对围绕尖阁诸岛的形势。

2

注：下页以后资料均不作为日本政府就尖阁诸岛
以外记述的见解。



1 中国的领土相关法律并未包含尖阁诸岛

 1958年，中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但是，
只提及了南海岛屿，并未提及尖阁诸岛。

 1992年，中国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之际，首次在法律中
提及尖阁诸岛（“钓鱼岛”）。提及尖阁诸岛 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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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71年以前，中国一直将尖阁诸岛作为日本领土对待

《人民日报》
（1953年1月8日）

 此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
其中记载有琉球群岛是由包
括尖阁诸岛在内的7组岛屿
组成的内容

注：该地图证明，直到临
近1971年时，中国政府的

组成的内容。
 证明1953年在涉及领土的重

要事件中，中国共产党认为
尖阁诸岛不是台湾的一部分
而是冲绳的一部分。 近 年时，中国政府的

国家机构依然在使用“尖
阁诸岛”这一名称，将其
作为日本领土。

而是冲绳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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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地图集》

3 以1971年为界，中国对地图进行了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地图集》
（地图出版社（注：国家测绘总局直属出版社）

1960年 1972年1960年

5

 1960年日本的地图中记载有尖阁诸岛，但在1972年的地图中
却被删除。另一方面，在同年的中国地图中新增了“钓鱼岛”
等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
（中华人 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1969年）

 在临近1971年时该地图
中，中国政府机构依然
在使用“尖阁群岛”这
名称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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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民中学地理教科书第四册》
（教科书）

1970年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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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世界地图集第一册东亚诸国》
（国防研究院）

1971年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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